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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交纳 2020 年度会员会费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根据《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章程》《安徽省建设工

程造价管理协会会费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现将 2020 年度协会会

员会费交纳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缴费对象和会费标准

（一）单位会员

1.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单位会员会费标准为 8000 元/

年；

2.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单位会员，其所在地在省辖市的

单位会费标准为 5000 元/年，其所在地在县的单位会费标准为

3000 元/年。

3.其他单位会员会费标准为 2000 元/年。



（二）个人会员

个人会员会费标准为 200 元/年；在省价协会员单位中执业

的个人会员暂不收取会费。

二、会员享受服务

按规定交纳会费的会员可享受《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

会会员管理办法》第五章中规定的服务。

三、交费要求

1.各会员请于 10 月 15 日前，按通知要求将会费汇至省价协

账户。在办理汇款时，单位会员请注明企业名称，个人会员请注

明个人姓名。

2.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单位会员按规定缴纳会费确有困

难的，可书面提出减免申请，经协会批准后给予减免。

3.根据省财政厅要求，自今年起，协会会费统一开具电子发

票。请各单位转账时务必在备注栏填写清楚财务人员手机号码，

发票开具时将短信通知相关信息，各单位根据短信提示登陆网站

（http://czpj.ahzwfw.gov.cn/）自行查验下载发票。

4.省价协银行账号：

户 名：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

账 号：2351012080061867

开 户 行：合肥市徽商银行巢湖路支行

联系电话：0551-628776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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